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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化网络治理: 多层级村庄自治架构及其运行机制

———基于秭归“幸福村落”的调查

苏 霞

(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 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在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它通过构建“村级‘幸

福村落’创建指导委员会—社区理事会—村落理事会”三级村庄自治组织架构以及与之配套的运行机制，探索

出了适合新时期农村社会治理实际的层级化网络治理模式。“幸福村落”创建工作通过政府的全方位决策与部

署，村指导委员会、社区理事会、村落理事会等多层级的行动与落实，村民的联动式参与形成了多层级、网络化、
社区化相互结合的治理模式，既能自上而下地对接县乡政府和行政村的公共资源，又能自下而上地聚合、表达并

且实现村民的利益需求，推进了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 “幸福村落”建设; 多层级组织; 层级化网络治理; 村庄治理; 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 D 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 2014) 01-0030-07

自 2006 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进

农村社区建设以来，农村社区建设已经成为我国基

层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学术界

对此展开了讨论和研究，学者们认为基层社会治理

呈现出日渐走向网络化治理( 亦称“协同治理”) 的

发展趋势。郑巧等从服务性政府建构的角度，阐述

了协同治理的内在价值诉求，指出培育和发展公民

社会组织是实现协同治理的理想路径之一［1］。陈

剩勇等将网络化治理表述为，主张政府、市场和公民

社会作为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在制度化的治理结构

中，为实现一定的公共价值而采取联合行动［2］。孙

健等研 究 了 网 络 化 治 理 中 公 民 参 与 的 意 义 及 途

径［3］。田星亮考察了在网络化治理模式中，作为核

心主体的政府、参与主体的企业和作为第三种力量

的非政府组织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4］。
柏骏则十分关注网络化治理中多元主体间交流互动

的形成问题，并指出了这种交流互动的形成条件和

关键性议题［5］。这些研究从较为宏观的层面为我

们了解网络化治理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网络化治理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很快便被

用于基层治理的实践和研究。学者们也将基层网络

化治理置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与公共服务建设的背

景下进行论述。汪锦军等通过对浙江长兴农村公共

设施建设的调查研究，指出了推进村民参与对于公

共建设的重要性［6］。钟涨宝等探讨了社会转型在

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实践的社会基

础、组织基础，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7］。李勇华

从基层政府治理创新与村民自治的关系入手，主张

当前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当是村民自治制度的

“制度内”创新［8］。龚维斌对当前全国基层社会管

理创新经验进行了总结，发现社区化、组织化依然是

当前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方面［9］。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当前基层社

会管理创新的理论与实践存在两大明显特征: 一是

从村庄化到社区化，二是从组织化到网络化。在现

实中社区化与网络化作为当前基层治理的两大特

征，也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和重视，各地针对农村社

区的组织管理和公共服务建设等工作进行了许多社

区化与网络化探索，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践模式。
其中，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的创建，就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为此，本文拟对湖北省秭归县“幸福

村落”的建设经验进行总结和分析，以期为我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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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一、秭归“幸福村落”建设的缘起和
基本做法

2003 年起，秭归县结合山区农村的特点和实

际，在全县深入推行农村社区建设，并形成广为人知

的“杨林桥社区建设模式”。在经历了将近 10 年的

探索和实践之后，发现该模式的组织规模和服务半

径过大，社会管理服务和村民自治功能很难得到有

效发挥，阻碍了社区“自治性”的纵深推进。为了切

实解决在农村社区建设推进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

“培育 服 务 效 率 更 高、公 益 性 更 强、互 助 程 度 更

深”［10］的村落自治组织，秭归县在总结已有农村社

区建设经验的基础之上，采取“先试点再铺开推广”
的方式，于 2012 年 8 月起在全县 12 个乡镇 186 个

行政村全面推进“幸福村落”创建工作。这项工作

旨在落实“大力发展村落经济、努力改善村落民生、
积极建设村落设施、不断繁荣村落文化、及时化解村

落矛盾、着力解决村落困难、切实保障村落权益”7
项任务，建立网络体系健全、服务内容务实、职责分

工明确、组织架构层次分明的乡村社会建设与治理

新格局，实现“经济得到发展、民生得到改善、环境

得到保护、设施得到建设、乡风得到净化、正义得到

伸张、矛盾得到化解、困难得到帮扶、权益得到保

障”9 个目标，全面提升广大农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在确定目标任务后，县级政府和民政部门对

“幸福村落”的开展进行统一管理和指挥，并对各级

行政组织在“幸福村落”建设中的职权与分工、经费

拨付方式、行政村的组织架构与运行程序等均做了

明确的规定。乡镇一级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出台

具体的指导方针，负责本地区“幸福村落”创建活动

的开展，并对所属各行政村进行督导和考核，对辖区

的建设工作进行统一管理。行政村则依据自身实际

情况制定工作方案，明确村级组织构架，指导所辖社

区和村落的建设活动。各行政村召开村民代表会

议，组织和动员村民积极参与“幸福村落”建设。在

行政村一级，出台了具体的考核指标，作为对村落建

设工作进行考核奖惩的依据。社区在行政村和村落

之间起衔接和过渡作用，不仅要对行政村的意见和

村落的需求进行上传下达，而且要负责各村落之间

的协调。村落在行政村和社区的指导下，民主推选

“一长八员”，制定村落理事会章程，负责村落公共

事务的开展和村落社区治理的具体落实。

二、秭归“幸福村落”建设的多层级
组织架构及其职能

秭归“幸福村落”的创建目前仍处不断探索和

逐步发展阶段，县乡两级政府主要是出台相关政策

并提供具体业务的指导。行政村层面成立“幸福村

落”创建指导委员会，形成“‘幸福村落’创建指导委

员会———农村社区理事会———村落理事会”的三级

自治组织架构，分别明确每一层级的人员组成和工

作职责，除此之外制定“幸福村落”创建方案、考评

办法、村落公益事业建设管理办法、“十星级文明

户”等评选标准，以求组织架构的完善和组织的良

性运转。由于“幸福村落”创建工作最终要在村级

层面得以实现，因此村级组织架构的合理搭建对于

“幸福村落”建设的顺利开展与落实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1． 村“幸福村落”创建工作指导委员会的构成

及其职能

创建工作全面铺开以后，各行政村依照“地域

相近、产业趋同，利益共享、有利发展，群众自愿、便
于组织，尊重习惯、规模适度”的原则，以“每个村落

地域面积约 1 ～ 2 km2，规模在 30 ～ 80 户之间”为基

本标准科学划分村落( 见秭归县于 2012 年发布的内

部文件《关于创建“幸福村落”试点工作的意见》) 。
村“幸福村落”创建指导委员会由村党组织书记兼

任主任，村“两委”其他成员兼任副主任，社区理事

长为成员。村级指导委员会主要职能为: 第一，制定

和组织实施本村“幸福村落”创建长期及年度发展

计划; 第二，定期组织召开社区理事长和村落理事长

会议，广泛征求并吸取各方对村庄事务的意见和建

议; 第三，依据“幸福村落”创建的考核办法定期检

查和督办社区和村落的工作，在年终对达到“幸福

村落”标准的村落进行命名授牌。
2． 社区理事会的构成及其职能

秭归县的农村社区主要依据原有的村民小组而

组建，而社区理事会作为村以下的新型自治单元，主

要负责社区内部的日常管理。社区理事会由社区理

事长和理事组成，社区理事原则上由村落理事长兼

任，也可由村民推选。社区理事会的主要职能有: 第

一，组织实施本社区内基础设施建设、管护和日常社

会管理事务，结合本社区实际，制定好产业发展规

划，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优势产业; 第二，定期组织本

社区内村落理事长和“八员”学习政策、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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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科技培训，开展现场示范、交流经验，互通信息，

提出问题，议事恳谈，事项议决等; 第三，定期在社区

内组织开展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增强村民法律意

识，引导村民守法重德，树立良好社会风尚; 第四，准

确反映本社区社情民意，帮助村民解决生产经营活

动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
3． 村落理事会的构成及其职能

村落是整个“幸福村落”创建工作的关键与核

心，是在更微观的范围内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
村落理事会由“一长”( 即村落理事长) 和“八员”
( 即经济员、宣传员、帮扶员、调解员、维权员、环保

员、张罗员、管护员) 组成。理事会主要负责以下几

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召集主持村落全体成员大会，

制定村落发展规划、年度发展计划、工作制度，向村

“两委”会议和村民代表大会汇报工作并接受指导;

第二，征求村落村民的意见和建议，解决村落内村民

反映强烈最为紧迫的影响生产生活难题，排查化解

社会矛盾纠纷，促进村落共同体和谐稳定; 第三，做

好普法教育与有关政策宣传工作，开展科学技能培

训，提升村民综合素质; 第四，组织村落村民自力更

生建设村落公共基础设施，发展村落公共事业，开展

公共文化活动，改善村落生活品质。
村落理事会“一长八员”由村民民主推选，人数

可在 4 ～ 8 人之间，所缺员额可由已配人员兼职，保

证分工明细，责任明确。理事长主要负责传达和落

实各项政策，按照村和社区要求组织协调村落农户

调整产业结构，实现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帮助

村民提高经济收入。除此之外，民主推选的“八员”
和党员根据具体职责要求，积极带领村落群众本着

“自愿筹资、投工投劳”的原则共同改善村落内部道

路、水利、环卫等基础设施。管护员、环保员主要负

责引导村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做好防火、防盗、防
破坏工作，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清洁维护村落内公共

设施; 维权员、调解员教育引导村落群众遵纪守法、
遵守村规民约和社会公德; 帮扶员、经济员主要是带

动村民在生产经营与日常生活中互帮互助; 张罗员、
宣传员主要张罗组织村民红白喜事，引导村落群众

易风易俗，传承良好的传统民间习俗和发展村落文

化，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文化、体育、科

普、娱乐等活动。
4． 农户在组织中的地位及作用

农户作为组织架构的末梢，是“幸福村落”创建

工作的最终执行者与受益者，因此村民的参与和行

动对于“幸福村落”的实际成效有着很大的影响。
村落理事会的产生到“一长八员”的提名和选举、村
落公益事业从立项筹资到开工建设都离不开农户的

积极配合。村落理事会召集会议商议村落事务，要

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户长参加，会议作出的决定必须

得到半数以上的参会成员支持才能通过。因此，村

落公共事务能否得以落实的最初的决策权就在普通

农户，村民监督村落理事会的工作，因自身权利得到

保障而更有动力参与村落建设。

三、秭 归“幸 福 村 落”建 设 的 运
行机制

从村庄治理的角度看，“幸福村落”建设的重点

在于村庄社会治理结构的调整，多层级组织架构的

设置是力求明确各级治理主体的职责分工，使村庄

治理网络的内部结构更加均衡。“幸福村落”三级

自治组织依照“理顺关系、依法规范、便捷高效”的

原则保证整个村庄有序运行，其层次分明的运行机

制调动了广大村民积极性，进而实现村民自我管理

与服务。
1． 全方位的决策与部署

村民自治尽管已经在我国农村开展多年，但是

目前落实村民自治的路径方法与这一政策的预设目

标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完全依靠基层群众实现自我

管理与服务的条件仍不成熟，因此党政部门的政策

支持、引导对于实现“幸福村落”多层级组织架构的

良好运转具有重要意义。以行政力量进行部署，将

组织架构与村民实际利益相结合，既是聚集民力的

有效手段，也是“幸福村落”创建活动最初推动力的

重要来源。
政府各部门在关乎村民切身利益的扶贫、水利、

道路整修、农业生产、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一定的项

目支持，指导村组织合理安排“一事一议”资金，利

用公共资源来协助村民进行村庄基础设施建设。通

过县、乡、村的多层级部署和落实，最终确定了村级

“幸福村落”创建工作的全面实施方案。这种部署

和落实机制的运行，既保证了“幸福村落”创建活动

的发展方向始终处于党政部门的可控范围内，也保

证了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的范围能最大限度地覆盖

到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满足村民和村落发展的需

求。
2． 多层级的行动与落实

依靠行政力量来推动的“幸福村落”创建，只有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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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村民和村庄利益紧密结合，才能形成持久动力。
村庄将部署转化为行动，也制定了从行政村、社区到

村落的三级行动框架，通过分级行动来层层落实，并

且形成自治功能与公共服务供给功能相互补充的良

性循环机制，最终实现村民与村庄共同受益。
在行政村层面，按照“幸福村落”创建指导委员

会与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的原则实行双轨运行。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工作重心

在日常村务的管理，主要侧重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服

务功能的建设、配套和完善，向整个行政村村民提供

各项综合服务及相关证件手续的办理，并指导各社

区、村落开展娱乐活动; 而“幸福村落”创建指导委

员会侧重指导社区及村落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

构调整、困难对象救助、矛盾纠纷调处等工作，这种

双轨运行的机制可以更好地实现农村基层政治、经
济、社会的深度发展和全覆盖，实现村民自治与公共

服务互补的功能。村级指导委员会不仅要因村制宜

地制定出村落公益事业建设与管理办法，而且要对

社区和村落层面的创建工作进行考核和督导。例如

茅坪镇陈家坝村在结合“三万活动”开展的环境卫

生整治活动中，在整个行政村 13 个村落范围内划分

52 个责任区，每个责任区大约 10 户，“一长八员”为

责任区的具体责任人，负责组织安排各责任区范围

内的农户清扫环境卫生，于每月未按照“好”“一般”
“差”进行评比，并在村落内显著位置进行公示，年

底时对综合评分高的村落进行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

励。
社区理事会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了原村民小组

的行政功能，其工作重点在于配合行政村层面，有效

地整合社区内的资源，讨论决定并且落实社区范围

内的公共事务。例如最低生活保障的评定、社区内

公益事业建设和环境卫生整治的评比等。村落在修

建垃圾池、洗衣池等生活设施或修缮道路时，往往涉

及占用村民土地的问题，而土地划分往往以社区为

准，所以在公益事业建设过程中，社区理事会需要协

助村落理事会调整村民生产资料，避免村民因占地

发生冲突，确保工程的顺利施工。
村落既是村庄内村民进行生产生活的最小单

元，也是实现村庄治理的基本单元，因而村落理事会

既是组织村民的最小自治组织，也是行政村实现村

庄治理的“抓手”，“一长八员”则是实现服务村民的

小团队。通过村落理事会组织和“一长八员”带头，

村民自己协商，很多事情迎刃而解。如九畹溪镇镇

长告诉我们: “‘一长八员’里有调解员、张罗员，他

们都在调节纠纷中起了很大作用。他们是群众中的

正派人，他们说话村民觉得合情合理，而且在农村，

邻里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即便他们在调解中稍有

偏向，另外一方也能买他的面子。在农村处理一些

事情，‘一长八员’能够合情合理地处理好，而村干

部就不行。比如有外面的人在村里搞养鱼基地，要

占十几户村民的地，这个事情在镇上、村里一直解决

不了，‘一长八员’就做村民的工作: 村里找一个项

目很不容易，要是把开厂的人赶走，其他人也不来

了，还得填了鱼塘，我们也不能在那里打工，对大家

的收入有影响。村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而在村

民日常生活方面，对于村落红白喜事，村民一般都是

请理事长来当“知客”，因此理事长需要按照食品安

全的要求来组织家宴，宴请结束以后由张罗员和环

保员组织人将用过的一次性餐具和烟花爆竹产生的

垃圾都清理干净，保证村落内环境卫生的整洁。
3． 村民的联动式参与

在“幸福村落”创建中，村落范围的划分贴近群

众的生活，村落理事会落实村落公共事务主要建立

在村民的协商基础之上，并非完全代替村民做决定。
村落理事会召开会议商议集体事务，所有参会的村

民都能够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或者监督

“一长八员”的决策过程，真正体现“放权尊民意”。
“幸福村落”创建能够唤起广大村民的参与意

识，最重要的就是将村落利益与村民利益结合，实现

了村民的联动式参与，从而使得村民更好地体会到

了互惠性网络的重要作用。例如在九畹溪的尖刀崖

村落，34 户村民原有茶园 20 hm2 多。该村落理事

长善于经营茶园，每 667 m2 茶园收入 4 000 余元。
自 2012 年 11 月至 2013 年 1 月之间，村民在理事长

的组织和帮助下，新发展茶园 47． 33 hm2，使得村落

99%的土地都种了茶叶，力求发展规模经济提高村

民收入。在这一过程中，因为规模扩大该村落茶叶

议价能力明显提升，村民收入和集体收入都得到了

增加，同时也打破了村民间原有的那种各自为政的

格局，强化了村民的集体意识。在村庄公共设施的

管理维护方面，各村落的居民基本能够按照村落理

事会的责任划分，对洗衣池和垃圾池等设施，或轮流

管护，或指定专人进行管护，并且相互督促、相互监

督，使得公共设施能够长期发挥作用，也保证了村庄

公共环境的整洁。将公共设施的管理维护权下放到

村民，既强化了村民的责任意识，也避免了以往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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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集体负责而容易出现的部分村民“搭便车”现象。
同时，在行政村一级也有意培养村民的这种集体参

与和帮扶意识。在王家桥村 11 村落，有村民因家庭

成员患重大疾病导致生活困难，行政村就组织全村

17 个村落的村民捐款 29 100 余元，为其解了燃眉之

急。这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集体意识培养，

使得村民切实感受到村集体所带来的好处，从而在

村民与村集体之间形成一种较为紧密的联系，为村

民的联动式参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四、秭归“幸福村落”建设层级化治
理的经验及启示

当前，我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制度主要在行政村

层面实行，村“两委”面对的是数百甚至数千分散的

农民，行政村与村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组织断层情

况，而“幸福村落”的多层级组织架构既能自上而下

地对接县乡政府和行政村的公共资源，又能自下而

上地聚合、表达并且实现村民的利益需求，恰恰弥补

了这种中间组织的缺失，“为村民参与社会建设提

供制度空间和平台”［11］。
1． 多层级治理形成良性倒逼机制

在“幸福村落”创建形成的多层级组织架构下，

村“两委”将各种非行政性事务，尤其是涉及社区和

村落公共服务和社会发展的事务交给社区理事会和

村落理事会来完成。事权的下放一方面减轻了村

“两委”的工作负荷，使他们从村庄的全能管理者角

色中解放出来，可以将有限资源和主要精力集中于

事关村庄发展的重要事项; 对于社区而言则是角色

职能的转换，社区由以往的村民自治单元转变为过

渡性和协调性自治层级; 对于村落和村民而言，则进

一步扩大了村民对村落公共事务的自主权限，同时

也增加了村民在公共事务中所要承担的职责。村民

自治组织资源的有效利用，并保证其相对独立性和

自主性，均为实现“村民自治”创造一定的社会空

间。
多层级治理的最大好处就是赋予了村落和村民

更大的活动空间和对公共事务的话语权。“过去召

开村民大会，群众往往没听上面说什么就举手了”，

仅仅履行了村民自治的程序。当村委会的决议不能

很好地体现村民需求时，大多数村民就会对村庄公

共事务采取较为冷漠的态度，而有想法有见识的村

庄能人也因公共事务中的村民议事的缺乏而无法得

到施展才华的舞台。村落理事会和户长会这种提倡

和发掘草根力量的自治形式，由于建立在动员村庄

内本土社会性资源的基础之上，能够有效地激发和

利用“自办公益”的传统规则，调动乡村精英为民服

务，因而有助于处理村庄治理中的一些难题。正如

九畹溪镇长所言: “我们就是为‘一长八员’搭建了

一个平台，让他们的才能得到展示，群众信任，领导

干部关心，他们心里就高兴，还能为大家服务。如果

没有这个平台，他们想展示自己，总是会走其他路，

比方说看不惯村干部的做事方式，就和村干部唱反

调，引起大家的重视。所以我们还不如利用他们的

才华为民服务”。
在实际调研中发现，“幸福村落”多层级组织建

构的设计，无形当中形成了基层工作的“倒逼”机

制: 在村庄层面，有些村落理事会成员，工作做得甚

至比村“两委”成员还好，给村干部带来一定的压

力，使其认识到工作搞不好换届的时候就得下台; 在

乡镇层面，村落间、行政村之间的“赶、帮、超”也促

进了乡镇干部工作态度的转变。水田坝乡廖书记

说: “以前搞项目建设，是我们根据手头项目来安

排，但是现在有了一个好例子，其他村的积极性也调

动起来了。村民想修路就得做好方案，一是自己调

整生产资料，解决好占地问题，政府不再给青苗费和

征地补偿了。二是受益农户必须要集资，而且要达

到一定规模。这两条做好我们再统一搞。今年已经

有不少村拿做好的方案来找我了。我们想能以此来

逼村落理事长做工作，结果他们很快就调整好了生

产资料、集好了资金来找乡里要项目支持。这就是

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来逼村里和乡里为他们落实

政策。”
2． 网络化治理形成联动参与机制

“幸福村落”在实行多层级治理的同时，也形成

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网络化治理机制。这套网络化治

理机制表现在 2 个层面: 一是行政支持网络层面。
这一层面以行政支持和领导为纲，以职权分工为主

线，通过行政体制内的县与乡、乡与村之间的共同参

与，经由县、乡向村级逐步展开，在有效开展农村社

区治理的共同目标下，实现了纲举目张、可收可放的

网络化治理格局。二是村级自治网络层面。这一层

面以村民自治为纲，以公共事务开展为主线，以村落

和村民为最终落脚点和受益方，实现村民自治网络

的联动参与。在这 2 个层级的网络化治理中，尤其

以村民自治网络最为重要。村民自治网络的运行，

直接 关 系 到“幸 福 村 落”创 建 工 作 的 落 实 与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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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质量。
虽然当前的村落已经很难用传统的“熟人社

会”来概括，但村民对村落公共事务仍然有着较大

的关切度。村落范围内的公共事务几乎与每个村民

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他们能够享受到公共利益最

大化的好处，因此村民对村落内的公共事务有较为

强烈的参与动机。村落理事会通过发动村民参与公

共事务的管理，提高村民组织化的程度，使村民形成

利益共同体，以此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开展互帮互助。
与此同时，村民自治网络的展开，利用“幸福村

落”的创建巧妙地将公共事务中的集体利益与个人

利益结合起来，从而激活村民积极参与的热情，使村

民从过去“等、靠、要”的心态转化为积极、主动的村

落行动。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普通村民对公益

事业项目的规划设计及具体资金的使用没有支配权

力，但是让他们在自己能够参与的环节中进行选择

或者决策，通过户与户、人与人之间的协商来消除分

歧、避免冲突，通过合作来改善生活条件。水田坝乡

王家桥村向书记说:“我们 2011 年争取了 1 个项目，

修果园公路，花了很多精力，2 年才修了 1． 7 km，创

建‘幸福村落’开展之后我们打算修 9 km 果园公

路，几个月时间就已经完成了 5 km。老百姓积极参

与，村里没拿一分钱，也没有什么矛盾冲突，这就是

‘发动民主力量，重在管理中自治’。创建‘幸福村

落’前后的对比很明显，过去修路要征地，每 hm2 投

资 31． 5 万元，天天忙得脱层皮，搞得不好尽赌气。
现在修路积极性又高，投资也少，老百姓还喊我去吃

饭，还感谢我们。确实是加了村落理事会，减轻‘两

委’工作量，乘上‘八员’服务队，除去困难一大堆。”
3． 社区化治理形成集体意识产生机制

“社区认同是社区成员与社区联接的一种重要

机制，社区成员越是认同这个社区，意味着他对该社

区投入的感情越多，因为更加愿意为之付出，尽更多

的义务和责任”［12］。改革开放以后，绝大部分农村

由于受到市场化和社会流动的冲击，外加计划生育

政策使得农村宗族势力的力量日趋微弱，“农民的

认同单位越来越趋于原子化”［13］，公共舆论对村民

的规制作用越来越弱，个体理性驱使村民更多选择

“舍大家而顾小家”，占地争低保等现象层出不穷。
与此同时，由于行政村管理与服务不到位，导致村民

对组织的不信任进而在集体事务中“不作为”。“幸

福村落”的创建中村落理事会的成立，使得村民有

了“小集体意识”，合理表达自己意愿，转变思想观

念，在主张权利的同时履行义务，在实现个人利益的

同时顾及集体利益，这种村落内“村民之间的互动

能够促使产生村落共同的价值观念，进而形成特有

的村落社区文化”［12］。除此之外，村落公共文化活

动的开展，对于构建村民集体认同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村落里男女老少闲暇时间走出家门，远离牌桌

是非，矛盾在不经意中化解，心灵的距离不自觉地拉

近，就像归州镇万古寺村书记说的那样:“农民的物

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精神越来越贫穷，幸福感越

来越差。培育村落文化，就一定要让大家对村有集

体感。每个村落都有音响，组织跳广场舞，挖掘民间

文化。我们村有 1 000 多名屈氏后裔，所以一定要

传承屈原文化，弘扬爱国爱家的精神，号召大家爱家

爱村落，培育大家的团队意识。我们的花鼓队就把

村里的道德模范先进事迹编在唱词里进行宣传。除

此之外，组建民间文艺表演团，自己办自己演，我们

都会参与。通过这种方式拉近大家的距离。跳广场

舞总比不跳的家庭红火、富有、邻里团结。提升大家

的精气神，有好的精神面貌。”
4． 层级化网络治理的限度

自“幸福村落”创建以来，这种注重自主运行的

多层级组织架构在较短时间内即在农村社会管理和

公共物品供给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是除经济发

展与道路修缮等公益事业外，其他工作在各乡镇进

展的不均衡，因此其组织运行的机制仍有不断完善

的空间。按照已有的“幸福村落”组织架构设计思

路，村落理事会和“一长八员”在推动村落各项工作

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工作能力和具体工作

成效直接关系着“幸福村落”创建的各项目标能否

得到落实，整个“幸福村落”的组织架构能否长期有

效运转。在调研中发现，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村落

理事会还不完全具备“自治”能力，行政村指导委员

会仍然发挥着村庄治理的主体作用，村落发展缺乏

统一的规划和指导，各组织层级之间的关系有待进

一步明确。在整个组织制度的设计中，社区理事会

和村落理事会的性质还是群众自治组织，也就是说

“一长八员”充当了“村落志愿者”的角色，他们全凭

志愿服务的精神无偿服务。此外，“一长八员”的组

成人员多为老党员、退休村干部、退休教师等，农业

技术骨干和致富能手等年轻力量依然不足，现有的

组织激励政策也仅仅停留在荣誉激励的层面，上级

政府部门虽然对组织运转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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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费使用和监督的制度性机制并未建立，这无

疑不利于维持组织的长效运转。
总之，“幸福村落”创建工作促进了“农村微观

组织再造和社区的自我整合”，但“幸福村落”目前

还是“一 种 政 府 主 导 的 规 划 性 的 社 会 生 活 共 同

体”［14］，各级组织已在一定程度上依据社会管理、服
务的效率和效益划分出了村落社区的边界，而村落

建设的重中之重依然是立足于实现所有村民对村落

和整个村庄集体的认同，赋予村民一定的自主权利，

充分调动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从而提

高所有村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如此“幸福村

落”才会更具生命力，真正实现“幸福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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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archical Network Governance:
Multi-level Structure of Village Autonomy and its Operating Mechanism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Happy Village”in Zigui

SU Xia
( Center for China Ｒural Ｒeforms，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9)

Abstract Establishment of“Happy Village”in Zigui has got remarkable achievement in rural social man-
agement and public services． By building the autonomou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Steering Committee in Ad-
ministrative Village-Community Management Committee-Village Council” and its accompanying operational
mechanism，they have explored the hierarchical network governance that caters for rural areas in this new period．
For the sake of the decision and coordination on part of Steering Committee in Administrative Village，the guid-
ance and organization by Community Management Committee，the operation by Village Council，and the participa-
tion by villagers，the“Happy Village”has formed a multi-level，network-based，community-based model of gov-
ernance which not only docks the public resources of the county government，the township government and the ad-
ministrative village in a top-to-bottom manner，but also aggregates，conveys and achieves the interests and needs
of the villagers so as to promote the rural social management and elevate public service levels．

Key words establishment of“happy village”; hierarchical network governance ; public service; rural gov-
ernanc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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